附件二：
 叶圣陶语文课堂教学展评活动章程
（2025年5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叶圣陶语文课堂教学展评活动是一项面向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展示与观摩研讨交流活动。自2014年9月起，已经成功举办四届。2023年10月起经叶圣陶先生家人授权冠名，每年举办一届。
第二条  展评活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 年修订）》为依据，以弘扬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为主旨，围绕语文核心素养，突出探索语文教学中的文学课堂教学方法，总结交流各地教学经验，培养和造就一批全国性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新型名师，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条  展评活动坚持公益性，突出学术研究性、示范引领性，总结并推广语文教学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为促进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和提升教学质量搭建高端平台，开发丰富多彩的语文教学资源，引领构建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创新打造一项突出文学教育特色的语文教学展评交流活动。

第二章  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展评活动成立组委会
组委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及委员若干名。
1.负责审议、修订展评活动章程与教学评价标准、实施方案，负责展评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运作、经费筹集等工作，制定发布展评活动通知和课题，并议定其他有关事项。
2.设立日常工作办公室与秘书处，负责日常组织联络，具体实施组织协调、联系专家、申报材料整理分类存档等工作，保障展评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五条  展评组织
活动分视频展评和现场展评两个阶段。
1.视频展评阶段，各省市县区教科研、教师发展部门及所在学校均可推荐参评，会员单位（实验基地）可单独申报；
2.现场展评阶段，由评委会专家评审从视频展评获奖者中确定若干人参加现场展评（每届根据情况设计，力求创新达到交流学习效果）。
第六条  视频展评
1.篇目与课型：从现行部编教材中的文学类课文选定篇目，课型自定，要充分体现执教者的文学教学特色。
2.视频课时间：义务教育阶段每节课40分钟,高中阶段每节课45分钟，格式mp4，压缩至200M内。
3.参加视频展评者需提供以下材料：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学课件。
第七条  现场展评
选手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年龄50岁以下（含50岁），尤其关注青年教师；
2. 爱岗敬业，师德高尚，教学成绩优秀，近5年来在省级或地市级教学评比中取得优异成绩，能反映当前本地的最高教学水平；
3.下列情况优先推荐：（1）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与一定的创作能力；（2）指导学生写作特别是文学社团活动成果突出。
4. 现场展评活动安排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第八条  申报填表
参加者要认真填写“叶圣陶语文课堂教学展评活动报名表”，并由推荐单位领导签字，单位盖章，按照要求的时间提交。
第九条  教学要求
应体现如下教学基本要求：
1.教学设计具有创新精神，体现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和不同文本的艺术特点与审美属性。可以是单篇教学，也可以是群文教学或整本书阅读教学。
2.教学内容体现课程标准相应学习任务群的要求，体现文学作品独特的育人功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意识。
3.教学过程体现课程标准倡导的教学方式、方法，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师定位准确，引导有方，评价得当；学生学习精力集中，精神饱满，课堂气氛融洽。
4.教学效果突出，引发学生情感共鸣，获得审美体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章  评比与奖励

第十条  组建评委会
评委会由中小学语文教学专家包括省市教研员、特级教师、大学教授、资深语文报刊编辑等组成，设主任1名、副主任及评委若干名。评委会根据展评活动章程制定评审细则与评价标准，负责评选工作，对有关评审奖项的异议进行解释和处理。
第十一条  展评项目
1.视频展评分三个等级评比；
2.为推荐指导的教研员、教研组长或有关专家设立指导奖；
3.对推荐学校设立“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先进单位奖”。
第十二条  展评办法
1.视频展评提前评审，选拔确定现场参评选手，具体要求见当年度展评活动启动通知；
2.组委会提前一个月发布现场展评内容设计及观摩研讨交流活动通知，选手可选择篇目课型提前备课，届时参加现场展评；
3.现场展评将邀请权威语文教学专家听课点评，研讨语文教学中的问题，进而提升参与者的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第十三条  设立监察仲裁委员会
成员由往届优秀选手和参加现场观摩交流会的教师代表组成，监督展示的评比过程，协助评委会对存在有争议的课堂与评比结果予以公正裁决。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参评者一经申报，即视为承认组委会对参赛课例拥有编辑修改、出版发表（含网络使用）的权利。
第十五条  获奖名单将通过《中国校园文学研究》、中国校园文学网及微信公众平台公布，并通过其他媒体进行报道；优秀课例（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录像、教学实录等）除在网站展示外，还将请专家点评，或推荐有关专业期刊发表，并对优秀个人成果进行整理推广。
第十六条  展评活动坚持公益性、非盈利性的原则，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单位赞助、观摩交流活动会务、培训学习费等。
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展评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